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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申請簡章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協會 

 

1. 主 旨 

   本項獎學金是以台灣各大學院校和日本各大學﹑研究所﹑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間簽訂有學生交

流等相關協議為基礎設立。依據交流等相關協議各大學院校學生赴日本各大學短期交換留學時，公益財

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以下簡稱本協會)，希望能透過對短期留學學生的資助，拓展日台之間留學生

交流，提昇雙方教育、研究水準、並以增進互相瞭解及友好親善為目的。 

   本獎學金之目的為促進台灣以日本作為研究對象以及台灣籍學生於日本進行課程學習、研究，主要

支援以日本為研究對象且已著手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等進行研究，結束短期交換留學後，以在日本的

研究內容撰寫畢業論文並取得學位之台灣籍在學學生；亦或是目前正與日本的大學等研究機關進行共

同研究者等，並於結束短期交換留學後，將此交換留學經驗活用於台灣方面大學的教育、研究上之台灣

籍在學學生。 

 

2. 對 象(需完全符合①～③項條件，且同時為④或⑤者)     

   ① 未滿 35 歲。(1990 年 4 月 2 日以後出生者) 

   ② 2025 年 9 月 1 日起至本獎學金支領期間期滿為止，必須是台灣各大學院校正規課程在學學生。 

       (大學、碩士班以及博士班在學學生皆可申請) 

   ③ 留學開始時，修業年限不可超過正規修業年限。(延畢生不可) 

   ④ 主要以人文・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經營學﹑法學﹑歷史學﹑文學)等專攻領域之大學、 

       碩士、博士課程在學學生，已著手以日本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日本政治・外交・經濟政策等國 

       際問題・法律・歷史等研究)相關計畫，亦或是目前正與日本的大學等研究機關進行共同研究者。 

       結束日本短期交換留學後，以在日本的研究內容撰寫畢業論文並取得學位者。 

  ※以日本為研究對象之理工科系專攻領域者亦可申請。 

   ⑤  目前正與日本的大學等研究機關進行共同研究等，於結束短期交換留學後，將此交換留學經驗 

       活用於台灣方面大學的教育、研究上者。 

 

   3. 申請者資格及條件 

 ① 台灣籍、台灣各大學院校在學學生。(有日本國籍者除外) 

 ② 2025 年 9 月到 2026 年 3 月期間內進入日本各學校開始交換留學者。日本各大學等交換校所核 

    發之核定交換留學證明、入學許可書上的日期必須在此期間內（建議請事先與該大學等交換校 

    確認）。 

 ③ 留學期間三個月以上不滿一年者。 

 ④ 根據學生交流相關協議，日本交換大學已接受並許可入學者。(註 1) 

 ⑤ 在學學業成績優良，在學學校前一學年度成績評價係數(參閱附件 1)達 2.3 者。(註 2) 

 ⑥ 日本交換留學結束後，回原就讀學校繼續完成學業，或預定以在日本的研究內容撰寫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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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取得學位者。 

 ⑦ 本獎學金支領期間內，不得重複領取其他政府單位﹑機關團體所提供的任何獎學金。
(註 3)

 

 ⑧ 2024 年 9 月 1 日起需居住在台灣。因短期旅行離開台灣者不在此限。 

 ⑨ 若曾為本獎學金合格者，需於前次交換留學回台後滿一年以上方可再次提出申請。 

  

   註 1.申請本獎學金時若未得到日方交換學校的許可者，依「10. 申請所需資料和申請辦法(1) 

         ④」之相關規定辦理。若無法於規定期限內提交「入學許可書」影本至本協會者，則將取 

         消其領取資格或是造成領取時間延後之狀況。 

         此外，因日台雙方大學簽訂協議，互相採認授課學分，可取得雙方兩校學位之雙聯學位計 

         畫，非本獎學金申請對象。 

     註 2.無法以成績評價係數評量成績時，請推薦人明確於「10. 申請所需資料和申請辦法(1)③」 

         個人推薦書〔表格 3〕上寫出認為該申請者成績可評為 2.3 以上之理由。 

         碩士班一年級學生，成績以大學四年級全學年度成績核算，但若有留級後才畢業情況者， 

         需以畢業前兩學年度成績合併核算。 

     註 3.包含台灣及日本等所有項目之獎助學金。但補助若為交通費(臺幣三萬元以內)時，不屬於 

         重複支領規範內。 

                

 4. 各大學的推薦人數 

    各校可推薦人數，一份交換學生協議書可推薦 5 名學生。 

 

 5. 申請日程 

    ① 申請開始時間: 2025 年 4 月 11 日(五) 

    ② 申請截止時間: 2025 年 6 月 13 日(五)【郵戳為憑】 

        關於申請辦法請參閱「10. 申請所需資料和申請辦法」 

    ③ 「申請編號」通知：2025 年 7 月上旬(預定)。 

         ◎「申請編號」會同時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及推薦學校。 

         ◎ 7 月中旬(7 月 15 日以後)若仍未收到「申請號碼」者請來電查詢。恕不答覆「申請編號」 

 以外之詢問。 

    ④ 結果通知：2025 年 8 月(預定) 

        關於結果通知方式，請參閱「12. 結果通知方法」  

 

 6. 預定錄取人數 

    20 名 

   

7. 獎學金內容 

    獎學金 每個月 8 萬日幣 

    ※本獎學金將於實際赴日當月份開始支領。若是於台灣先以線上課程進行交換留學者，該期間之獎 

      學金則不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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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獎學金支領期間 

    從留學開始日(入學日)起，最長可支領一年(以內)，本年度獎學金支領期限為 2026 年 9 月。但如果 

 留學期間跨年度時，因年度預算之緣故有可能終止獎學金的支付。 

    日本會計年度為 4 月至翌年 3 月。 

 

9. 甄選方式 

    本協會將根據申請者及推薦學校所提出的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後甄選出合格者。 

 

10. 申請所需資料及申請辦法 

    (1) 學生提出資料 

    ① 2025 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申請書〔表格 1〕(註 1) 

    ② 就讀大學最近三個月發行最新個人成績證明。 

       Ⅰ. 大學學生，需提出目前就讀學校一年級到目前為止，各學年成績證明。 

       Ⅱ. 碩士班學生，除需提出目前就讀研究所在學期間全部成績證明之外，需再提出最終畢業大 

          學全學年成績證明。 

       Ⅲ. 博士班學生，除需提出目前就讀研究所在學期間全部成績證明之外，需再提出最終畢業大 

          學全學年成績證明及碩士班全學年成績證明。 

    ③ 2025 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個人推薦書〔表格 3〕
(註 2) 

    ④ 日本交換大學院所發行「入學許可書」影本(不接受教授個人同意書或來往電子郵件)
(註 3)

。 

    ⑤ 護照影本(①個人資料頁②蓋有出入境章頁) 

        未申請過護照者需附未申請過護照聲明書；持有護照未曾出國者需附出入境證明。(聲明書需 

        親筆簽名用印，出入境證明資料請至出入境管理局申請) 

        ※上述資料正本 1 份﹑影本 1 份(共 2 份)。並依上述順序排列分成正影本各 1 份，並於左上角 

          以長尾夾固定。(切勿使用訂書針裝訂) 

    ⑥ 日本研究相關資料(註 4) 

        ※ 所有申請者：日本研究相關研究計劃書(日文/英文，A4 紙張 3 頁以內)      2 份 

        ※ 博士班學生：已撰寫完成日本研究相關研究成果(碩士論文等)             2 份 

             

    註 1. 請注意：所有本協會制式表格請勿任意更改欄位的大小格式及字體。 

         申請書〔表格 1〕請用黑筆書寫，基本資料部份可用中文繕寫，1~7 項欄位請用日文或英 

          文書寫。內容應詳實字跡工整。請勿擅自放大或縮小本協會表格，亦不得以打字方式提交。 

    註 2. 個人推薦書〔表格 3〕可使用中文、日文或英文書寫。但以中文書寫時需另附日文或英文翻譯。 

         ※教授簽章欄位務必請教授親筆簽名並用印。 

    註 3. ①「入學許可書」影本若在申請本獎學金時尚未取得可以於日後取得後提出(並不會影響書 

          面審查的結果)。但需於 2025 年 8 月下旬前提交給本協會，故請台灣校方與日本交換大學 

          協調於提出日前發給「入學許可書」。於期限內無法取得者請務必聯絡本協會。 

         ②請注意，「入學許可書」必須明確記載入學許可期間是自 2025 年 9 月以後開始，不滿一 

           年。(但假若新生說明會等於 8 月底舉行，實際入學開始日期為 9 月以後，則不在此限內。) 

    註 4. 日本研究相關資料的「研究計畫書」請用規定格式，A4 紙張於四周留白 15mm 以上，字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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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11。參考文獻一覽則不納入規定頁數中)需用日文或英文繕寫。(使用中文者不受理) 

 

    (2) 校方需提出的資料 

    ① 2025 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推薦書〔表格 2-1〕〔表格 2-2〕(兩表格之推 

        薦順序務必一致) 

    ② 學生交流等相關協議書影本(影印後視正本使用) 

   上述①～②文件正﹑影本各 1 份。(正﹑影本請依照推薦順序排列分 2 份) 

    校方在確認(1)學生所提出的資料及(2)校方需提出的資料齊全後(〔表格 2-1〕必須加蓋學校關防)， 

    於申請截止前以郵寄方式寄至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郵寄地址請參閱「16.資料郵寄地 

    址﹑詢問聯絡電話」) 

    注意 1. 申請時請使用本協會制式表格。請勿擅自更改本協會所有制式表格，格式﹑欄位﹑字體大小。 

    注意 2. 所提出資料一律不予退還。 

    注意 3. 申請方式採郵寄方式，親自送達之申請案件一律不受理。 

 

11. 申請編號 

    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的「申請編號」。7 月中旬(7 月 15 日後)，若仍未收到電子郵件者，請來電 

  查詢。恕不答覆「申請編號」以外之詢問。 

       

12. 結果通知方式 

    於本協會台北事務所網站公布合格者「申請編號」，並核發「合格通知」。不合格者不另行通知。 

  對於推薦學校也會寄送「學生合格與否名單」。合格與否相關詢問一概予不受理。 

      

13. 獎學金的發給方式 

    透過日本交換大學發給合格者。 

  ※實際赴日進行交換留學者方得以支領獎學金(線上課程不予以承認)。 

 

14. 留學狀況報告書的提出 

    學生於結束交換留學回台後三個月內，需提交「留學狀況報告書」以及系所主任的評語(無制式格 

  式)給台灣就讀學校負責獎學金之相關單位。 

    校方在收到學生所提出的報告書後，請函送郵寄至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 

 

15. 放棄合格資格時 

    合格名單公佈後，因個人因素放棄本獎學金時，請校方填寫「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 

  放棄合格資格聲明書」(蓋學校關防及校長章)〔表格 4〕及附上學生所提出的放棄理由書後郵寄至本協 

  會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 

 

16. 資料郵寄地址﹑詢問聯絡電話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台北事務所 新聞文化部 短期獎學金承辦人 

    10547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 28 號 通泰商業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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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02-2713-8000 (內線 2411)    

    FAX: 02-2713-0541 

    E-mail: shogakukintaipei-k1@tp.koryu.or.jp 

  

17. 其他 

     於本協會東京本部舉行會議、委員會等時，有可能要求本獎學金合格者發表研究內容、成果。 

   屆時請遵從東京本部指示進行。 

 

   本獎學金簡章及各制式表格等，可上協會台北事務所網站下載 

   http://www.koryu.or.jp/taipei-tw/ez3_contents.nsf/Top 

mailto:shogakukintaipei-k1@tp.koryu.or.jp
http://www.koryu.or.jp/taipei-tw/ez3_contents.nsf/Top


                                            ［附件 1］ 

≪成績評價係數換算方法≫ 

 

 請依據下列對照表換算「點數」，再依照計算方式算出成績評價係數（小數點第三位四捨五入）。  

 

 成績點數對照表 

成績類型一 100～90 分 89～80 分 79～70 分 69～60 分 59 分以下 

成績類型二 Ｓ Ａ Ｂ Ｃ Ｆ 

成績類型三 Ａ Ｂ Ｃ Ｄ Ｆ 

成績點數換算 ３ ３ ２ １ ０ 

 

≪計算方式≫  

各必選修科目的成績點數×學分數的總和／所有學分總和 

※不計學分的科目（如體育或軍訓等必選修科目）以 1 個學分數計算。 

≪成績評價係數換算方式≫ 

例如: 

推薦學生為大學 3 年級：以大學 2 年級全學年度成績換算 

推薦學生為碩士 1 年級，尚無第一學期成績時：以大學 4 年級全學年度成績換算 

  推薦學生為碩士 1 年級，已有第一學期成績時：以碩士 1 年級上學期成績換算 

 

科目 學分數 成績 

日文 ２ ８０ 

英文 ３ ９４ 

體育 ０ ７８ 

國際關係 ４ ９２ 

電子機概論 ４ ７３ 

經營理論 ３ ６５ 

經濟學 ４ ８８ 

 

１．由成績對照表的類型確認成績點數。  → 此例確認為成績類型一 

２．成績換算 

             日文成績為８０分、成績點數為「３」 

             日文      ３（成績點數）×２（學分數）＝６・・・① 

  以下相同方式換算 

             英文      ３（成績點數）×３（學分數）＝９・・・② 

             體育      ２（成績點數）×１     ＝２・・・③ 

                        ※不計學分的科目（如體育或軍訓等必選修科目）、以 1 個學分數計算 

    國際關係    ３（成績點數）×４（學分數）＝１２・・④ 

             電子機概算   ２（成績點數）×４（學分數）＝８・・・⑤ 

             經營理論    １（成績點數）×３（學分數）＝３・・・⑥ 

             經濟學     ３（成績點數）×４（學分數）＝１２・・⑦ 

   ①＋②＋③＋④＋⑤＋⑥＋⑦＝５２ 

   ５２÷所有學分數（此例所有學分數為２１）＝２．４７６１ 

   成績評價係數              ＝２．４８（小數點第 3 位四捨五入） 



［表格１］

年 月 日

-

1. 為何會對日本抱有興趣?

2.這次去日本留學想要做什麼事嗎?結束這次交換留學回台灣後，計畫如何活用得到的收穫。

2025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 申請書  

有

　　　　　　　　　個月

專業證照
(需附證件影本)

学科
大學

大學 (背面請寫上姓名)

研究科

過去3年內是否曾利用本獎

學金赴日留學?(請圈選)

専攻

無

就讀大學
系

研究所
學士/碩士/博士 年級

学部

相片

(近6個月內拍攝)性別歲

姓名

年齡出生年月日

英文拼音

(與護照相同)

(西元)             

2025填表日期:※請勿擅自更改本協會所有制式表格，格式﹑欄位﹑字體大小。

1/2

日方大學入學

許可期間

交換留學大學

E-mail

希望獎學金

支領月數

人文科學 ･ 社會科學 ･ 理科 ･ 工科 ･ 農業 ･ 醫學 ･ 教育 ･ 藝術 ･ 留學生別科 ･ 其它（　　　　　　　　）

2吋證件照

電話:

              年            月　～               年          月(西元)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需可收取

掛號郵件）

聯絡電話

類別

(請圈選)

聯絡電話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註）上方基本資料欄位請用中文書寫。1～7欄位請用英或日文書寫，日文為佳。字跡請工整。



3. 對於自己從所就讀之大學或是研究所畢業後的出路有什麼想法呢?

4. 需要本獎學金的理由。

5. 關於前往日本的經驗。※若無前往的經驗，請寫「無」

6. 關於日語的學習經驗。※若未曾學習過，請寫「無」

7.請簡單闡述研究內容與日本有何關聯

2/2



年 月 日

公益財團法人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理事長  

　  

推薦者 姓名 印 職稱

（注意）

　　1．姓名除中文外，也請填寫英文拼音。

　　2．本推薦書填寫者，務必為該系之專任教師。

[表格3]

2025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個人推薦書

推 薦 理 由

本人推薦下列學生參加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甄選。

※上述填寫之各項資料等，本協會只使用於此項獎學金相關業務上。惟，若有行政機關或公益法人等照會是否雙重支付獎學金等相關問題 時，

本協會得適度提供此資料以供參考。

交換大學名稱

被推薦學生之姓名

（英文拼音）

在學學校名稱

        4．請用日文或英文書寫，用中文書寫者請附上日文或英文翻譯。

　　3．於候選者推薦一覽表(表格2-2)，無法填寫「成績評價系數」時，請在本推薦書內，填寫認為申請人成績優秀可達系數

              可評為2.30之理由。　　　



                                                                                                                                                                                                                                                                                                                                            　 　 　 年 　 月 　 日

　

　

年 月 ～ 年 月 ( 　 個月)

年 月 ～ 年 月 ( 　 個月)

 　  

　

　１．放棄者姓名（申請編號）：

　３．放棄者原訂領取獎學金期間：

　２．放棄者原訂交換留學期間：

[表格４]

（ 文 件 號 碼 ）

　

學校

公印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放棄合格資格聲明書

公益財團法人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理事長  

※上述填寫之各項資料等、本協會只使用於此項獎學金相關業務上。唯若有行政機關或公益法人等照會是否雙重支付獎學金等相關問題

時、本協會得適度提供此資料以供參考

記

(注意)需附上學生本人親筆書寫「放棄理由書」，並簽名用印。

學校名稱

校 長 

　５．放棄理由：

本校下列學生放棄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合格資格。

　４．原訂交換大學名稱(日本)：



                                                                    ﹝表格 5﹞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短期獎學金(日本研究類別)留學狀況報告書 

 

姓名 

（英文拼音） 

 在籍大學系所  

交換大學系所  

日本交換留學期間 年      月    ～       年     月 

獎學金支領期間              年      月    ～       年     月 

 

① 到日本交換留學開心嗎？ 

1.非常開心 2.開心 3.不開心 4.一點都不開心 

原因 

 

② 有結交日本朋友嗎？ 

1.結交很多日本朋友 2.有結交到 3.僅結交到少數日本朋友 4.完全沒有結交到 

原因 

 

③ 與赴日交換留學前相較之下，是否變得喜歡日本以及日本人嗎？ 

1.比赴日前更為喜歡 2.喜歡 3.一直都喜歡沒有改變 4.沒有差別 5.變得討厭 

原因 

 

④ 是否會想推薦其他同學赴日留學呢？ 

1.非常想推薦 2.想推薦 3.不想推薦 4.完全不想推薦 

原因 

 

⑤ 赴日交換留學對個人的職場生涯有幫助嗎？ 

1.非常有幫助 2.有幫助 3.沒有幫助 4.成為阻力 5.不知道 

原因 

 



⑥ 赴日交換留學期間內遇到困難時，是找誰討論呢？ 

1.日本朋友 2.在日本的台灣朋友 3.在日本的其他國家朋友 4.手足等親戚 5.日本交換

大學的教職員 6.台灣在籍大學的教職員 7.其他 

原因 

 

⑦ 赴日交換留學後會希望進攻就讀日本的碩/博士課程嗎？ 

1.非常希望 2.希望 3.不希望 4.完全不希望 

原因 

 

⑧ 會希望藉由赴日交換留學而於日本就業嗎？ 

1.非常希望 2.希望 3.不希望 4.完全不希望 

原因 

 

⑨ 赴日交換留學期間內住在哪裡？ 

1.大學的留學生宿舍 2.寄宿日本民家 3.民間的公寓 4.與朋友分租 5.其他 

感想/意見 

 

⑩ 此次赴日交換留學除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獎學金之外，其他生活費是如何取得的呢？ 

1.父母親提供 2.打工 3.沒有特地取得(存款等) 4.其他(           ) 

感想/意見 

 

⑪ 日本交換留學期間內，每個月的生活費大約多少日幣？(含住宿費用，不含學雜費) 

1.5 萬以下 2.5 萬～10 萬 3. 10 萬～15 萬 4. 15 萬～20 萬 5.20 萬以上 

感想/意見 

 

⑫ 日本交換留學期間內最開心、最快樂的事情是什麼呢？ 

 



 

⑬ 日本交換留學期間內最辛苦的事情是什麼呢？ 

 

 

⑭ 日本交換留學期間內感到失望、可惜的事情是什麼呢？ 

 

 

⑮ 赴日交換留學後，有沒有比想像中更好的事情呢？(或是有預期外所發生的好事情) 

 

 

⑯ 赴日交換留學期間的假日都做些什麼事情呢？ 

 

 

⑰ 交換的日方大學和在籍的大學有何不同之處？ 

 

 

⑱ 赴日交換留學後，自己本身有什麼改變嗎？ 

 

 

⑲ 對於今後希望赴日交換留學的學弟妹有什麼建議呢？ 

 

 



⑳ 請詳述為撰寫論文，於日本交換留學期間內所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內容。 

 

 

㉑ 請詳述於日本交換留學期間內所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所獲得之成果。 

 

 



㉒ 請詳述今後將如何運用此次赴日交換留學期間內，所獲得的調查、研究之成果。 

 

 

㉓ 請詳述此次赴日交換留學的感想。 

 

 



㉔ 獎學金支領期間結束後的聯絡方式。 

   ※請提供大學畢業或是獲得學位後仍可取得聯繫的相關資料。 

   ※此資料只用於此項獎學金相關業務，以利本協會日後聯繫。絕不用於其他用途。 

通訊地址  

行動電話  

E-mail  

 

㉕ 取得目前所就讀之學位後的計畫。 

請圈選下列選項 

1.在日本就職  2.在台灣就職  3.在海外就職(日台以外之第三地) 

4.在日本攻讀  5.在台灣攻讀  6.在海外攻讀(日台以外之第三地) 

7.在原就讀大學繼續進行研究、撰寫論文等 

8.其他(                                                    ) 

理由/原因 

 

 

 

 

 

 

具體的公司名稱/學校名稱(※已有預定者請仔細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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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短期留學生)Ｑ＆Ａ 

 

2025 年 4 月 

公益財團法人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Q1：本獎學金的申請對象為何？ 

 

A1：對象為台灣籍大學生、碩士班以及博士班在學學生。 

    申請者目前所就讀的大學須和日本的交換大學簽訂有學生交流相關協議。 

     本獎學金，主要是以人文・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經營學﹑法學﹑歷史學﹑文學等) 專攻領 

  域之大學、碩士、博士課程在學學生，已著手以日本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日本政治・外交・經濟政策 

  等國際問題・法律・歷史等研究)相關計畫，亦或是目前正與日本的大學等研究機關進行共同研究者。 

  結束日本短期交換留學後，以在日本的研究內容撰寫畢業論文並取得學位者。 

     此外也可參考本協會為碩博士生所設立的「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留學生(碩・博士留學生)」獎學金。 

 

Q2：需要具備日文能力嗎？ 

 

A2：申請本獎學金，不需具備日文能力。但是申請書有些部份必須以日文或英文填寫。另部分交換大學 

  對於交換生語言能力有所規定，相關事項請自行向交換大學確認。   

 

Q3：若是自行到日本各大學留學者，可以提出申請嗎？ 

 

A3：不可以。自行赴日申請學校入學者不可申請本獎學金。 

    本獎學金申請對象僅限於依據學校(系所)間所簽訂之交換學生相關協議，前往日本短期交換的留 

    學生。 

 

Q4：以交換留學生的身分，赴日本交換留學一年，可以提出申請嗎？ 

 

A4：留學期間三個月以上不滿一年者，皆可申請。 

    本獎學金的支領期間，以日方交換學校的入學許可日起算，不可選擇支領開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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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學籍在台灣，但人目前正在外國交換留學中，可以申請嗎？ 

 

A5：不可以。2024年 9月 1日起，在台灣各大學院校有學籍且持續六個月以上居住在台灣者才符合申請 

  條件。因此目前正在海外留學者無法申請。必須結束海外留學回台後，符合上述條件者才可申請。 

 

Q6：已經取得教育部獎學金預定前往日本留學者，可以再請領本項獎學金嗎？ 

 

A6：不可以。本獎學金簡章「3．申請者之資格和條件(7)」明確規定，不得重覆領取其他政府單位﹑機 

  關團體所提供的任何獎學金(包括日本﹑台灣)。但「註 3」的補助若為機票費用(台幣三萬元内之交通 

  費)則不包含在重複領取的範圍內。 

 

Q7：簡章「4. 各大學的推薦人數」規定「各校可依據毎份學生交換協議，推薦 5名」的人數限 

  制。但學校﹑系所間簽訂有多份協議時，(如就讀學校和日本校方簽訂有交流協議，系所間也 

  簽訂有交流協議)這種情況下，同一學校可以同時推薦多名學生嗎？ 

   

A7：可以。學校間﹑系所間有各種型態的交流協議，毎份協議都可推薦。但，毎一份協議只能推薦一般 

  5名學生。教授間的學術交流協議則不予承認。 

 

Q8：簡章「8. 獎學金支領期間」規定「從留學開始日起，最長可支領一年。」是否有無法取 

  得一年的情況發生？支領期間結束後，可再繼續提出申請嗎？ 

   

A8：本獎學金只有合格和不合格兩種，不會發生類似申請一年卻只能領到三個月獎學金的情形。支領期 

   間為日方交換大學正式課程的開始月份算起，直至課程結束當月份。所提出的申請期間若包含課程結 

   束後之月份，該段期間則無法支領。 

    另，若曾為本獎學金合格者，需於前次交換留學回台後滿一年以上才能再次申請。 

 

Q9：關於成績證明，是否只要提出用以計算「成績評價係數」之該一學年度成績即可? 

 

A9：不可以。請依照簡章「10. 申請所需資料和申請方法(1)」之規定準備成績證明，若成績證明未依規 

   定準備，會被視為資料不齊喪失申請資格。敬請留意！ 

申請本獎學金，主要是以前一學年度(如二年級生以一年級全學年)的成績來計算「成績評價係數」； 

   但若為碩士一年級者，請用大四整學年成績計算；曾留級或延畢者，則用畢業前二年之成績來計算。 

     「成績評價係數」計算常有錯誤及計算不實等情形發生，此錯誤將影響本協會審核，請各校承辦單 

   位務必確認後再提出申請。 

 

Q10：「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是否可視為已取得入學許可之文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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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不可以。一定要有日本交換大學或系所發行的入學許可書等。教授個人同意書或電子郵件等一概 

   不受理。請特別留意。  

 

Q11：申請書内的「專業證照」，該如何填寫? 

 

A11：請填寫已取得的證照或資格(例如：日語能力試驗 1級等)，並附上該證照或資格證明之影本。未附 

   上影本者視為未取得該資格。 

 

Q12：「專攻類別欄」，該如何填寫? 

 

A12：請依赴日交換大學所選擇的科系圈選選專攻類別。若無適當者，請選擇最相近類別填寫，若無相 

   近類別時，則選擇「其他」並自行填寫專攻内容名稱。 

 

Q13：簡章規定，申請資料備齊後，由校方統一向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提出。請問應該 

  由學校的哪一個單位來負責此項工作呢? 

  

A13：毎所學校承辦獎學金的單位不盡相同，請依各校實際業務狀況自行判斷。並請承辦單位作為本獎 

   學金和學生的聯絡窗口。 

 

Q14：希望前往的大學將「領有獎學金」列為准予入學之條件。另一方面，本獎學金的簡章「3.  

  申請者之資格和條件」則規定「已為日方大學所承認之交換留學生」。該如何處理? 

 

A14：1. 當學校交換生甄選放榜比本協會獎學金放榜早時 

     可透過台灣就讀學校告知日方交換大學，説明已提出申請本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等候審核 

   結果中。但也請各位了解並告知日本交換大學，申請並不代表一定會合格。 

本獎學金最多只能支領一年。 

    

      2. 當本獎學金放榜比學校交換學生甄選放榜早時 

     本獎學金合格者，待校内放榜確定可以取得交換學生資格赴日留學後，應儘速將入學許可書(或受 

   入證明等)影本寄至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請注意，若無法於指定提交日前提交至本協會者 

   務必先行聯絡本協會，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3. 補充說明 

申請時若尚未取得入學許可書時仍可申請本獎學金，且不會影響書面審核成績。但日後一旦取得 

   入學許可書，請立刻提交給本協會。 

 

Q15：合格者會於何時發表?以何種方式發表，會收到合格通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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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本協會將於7月中旬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編號」。合格發表則預定將於 8月底前於本協會台北 

   事務所網站公布合格者「申請編號」外，也同時寄送「學生合格與否名單」至推薦學校並核發 

   合格通知給合格者，不合格者將不另行通知。合格與否請申請者自行上本協會官網確認。 

 

Q16：正式合格後，需要辦理何種手續?結束交換留學後需繳交什麼資料嗎? 

 

A16：赴日交換大學所需手續，請依照學校方面指示辦理留學等相關手續。 

     另外關於本獎學金之支領手續，本協會於合格發表後會寄發「注意事項」、「切結書」以及「合格 

   通知」 給合格者。合格者收到資料時務必仔細閱讀內容，並請合格者及家長於「切結書」簽名蓋章 

   後，於規定期限內將「切結書」以及日方交換大學核發的「入學許可書」寄回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 

   文化部。 

     本協會所寄發之「合格通知」請合格者妥善保管。倘若遺失，本協會不再補發。 

 

     支領本獎學金者結束留學回台後需繳交資料如下： 

     回台三個月內，需繳交「留學狀況報告書(表格 5)」以及系所主任的評語(無制式格式)給台灣就讀 

     學校負責獎學金之相關單位。 

     ※校方在收到學生所提出的報告書後，請函送郵寄至本協會台北事務所新聞文化部。 

 

 


